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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8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0-37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98,860,22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2.9476

注：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0 年 6 月 22 日）， 公司股份总数为
6,746,734,457� 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 31,153,330� 股，该账户中
股份不享有表决权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故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715,581,127� 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公司聘请的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耿养谋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2 人，董事任启贵、孙永兴、王晓辉、史晓文，独立董

事孙志鸿、陆超、崔洪明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1 人，监事会主席王祥能，监事斯萍君、王卫平，职

工代表监事武秋林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樊俊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898,015,565 99.9827 844,664 0.017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898,015,565 99.9827 844,664 0.017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898,015,565 99.9827 844,664 0.017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898,015,565 99.9827 844,664 0.017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898,015,565 99.9827 844,664 0.017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898,015,565 99.9827 844,664 0.017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30,517,451 99.8041 844,664 0.195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897,957,965 99.9815 902,264 0.0185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898,015,565 99.9827 844,664 0.017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897,957,965 99.9815 902,264 0.018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 2019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5,831,32
3 87.3477 844,664 12.6523 0 0.0000

2 公司 2019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5,831,32
3 87.3477 844,664 12.6523 0 0.0000

3 公司 2019 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

5,831,32
3 87.3477 844,664 12.6523 0 0.0000

4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
财务决算的议案

5,831,32
3 87.3477 844,664 12.6523 0 0.0000

5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5,831,32
3 87.3477 844,664 12.6523 0 0.0000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年
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5,831,32
3 87.3477 844,664 12.6523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5,831,32
3 87.3477 844,664 12.6523 0 0.0000

8
关于 2020 年度向控
股子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额度的议案

5,773,72
3 86.4849 902,264 13.5151 0 0.0000

9
关于 2020 年度向银
行申请授信额度的
议案

5,831,32
3 87.3477 844,664 12.6523 0 0.0000

10
关于 2020 年度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5,773,72
3 86.4849 902,264 13.515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全部通过。 其中议案 7 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北京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 1,598，336,144 股和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的 2,869,161,970 股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云锋、贺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京能电力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890 证券简称：中房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5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长远天地大厦 C 座二层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0,481,666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3.24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朱雷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4 人，独立董事谢荣兴先生，杜建中先生因出差未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李明颐女士因出差未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3、董事会秘书郭洪洁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经理卢建先生、财务总监孟长

舒女士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0,481,3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2、议案名称：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0,481,3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3、议案名称：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0,481,3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4、议案名称：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0,481,3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5、议案名称：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0,481,3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6、议案名称：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0,481,3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议案

179,700 99.8333 0 0.0000 300 0.1667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进、张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会议的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193 证券简称：ST 创兴 公告编号：2020-020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浦东新区康桥路 1388 号 2 楼创兴资源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731,54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5.43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
2、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翟金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5 人，出席 5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陈小红因故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50,642,545 99.9409 89,000 0.059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50,642,545 99.9409 89,000 0.059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50,642,545 99.9409 89,000 0.059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50,642,545 99.9409 89,000 0.059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50,642,545 99.9409 89,000 0.059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 2019 年度利
润分配议案 11,584,627 99.2375 89,000 0.762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备战、尚斯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531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公告编号：2020-025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310 会议室（河南省济

源市荆梁南街 1 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4,939,78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4.39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安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捐赠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74,901,684 99.9898 38,100 0.010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对外捐赠的
议案 52,101,947 99.9269 38,100 0.073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文胜、马鹏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487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0-071 号
转债代码：110056 转债简称：亨通转债
转股代码：190056 转股简称：亨通转股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本次评级结果，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亨通转债”）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及
“亨通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 AA+；“亨通转债” 前次信用评级结果为 AA+，
前次评级展望为稳定；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级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27 日。
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对公司经营状况、 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

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出具了《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20）》（以下简称“本次信用评级报告”）。本次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维持 AA+，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亨通转债” 的信用等级维持
AA+。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亨通转债”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质押券。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277 证券简称：银都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7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阿托萨美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Atosa� Catering� Equipment� Inc.（以下简称“阿托萨美国”）
本次担保金额：500 万欧元（以 2020 年 6 月 29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人民币 3,975.10 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截至本公告日，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为阿托萨美国提供 500 万欧元的担保（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和实际经营需求， 阿托萨美国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纽约分行申请贷款，贷款金额为 500 万欧元，贷款期限为 1 年。 公司在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立保函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为 500 万欧
元，担保期限为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相应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期间。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为合并报表内的下
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的担保总额。 授权董事会在 8 亿担保额度内，不再
就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 并在上述额度内授权董事
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调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文件。 授权期限为自 2019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银都股份关于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Atosa Catering Equipment Inc.
公司类型 全资子公司

设立时间： 2012 年 7 月

注册地点 1225 W Imperial Hwy B Brea, CA 92821
注册资本： 1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 主要从事公司自主品牌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开发、销售等业务

2、财务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23,270,593.79 445,535,485.01
负债总额 381,656,389.32 411,170,099.93
银行贷款总额 94,579,295.84 91,951,090.02
流动负债总额 356,422,989.15 388,001,129.99
资产净额 41,614,204.47 34,365,385.08

2020 年 1-3 月（未审计）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58,400,890.13 625,379,899.96
净利润 3,795,213.33 14,320,623.5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担保合作协

议》：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内保外贷）；
2、担保期限：1 年；
4、担保金额：500 万欧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Atosa� Catering� Equipment� Inc.提供 500 万欧元的担保（内保外贷），以 2020 年 6 月
29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合计约
人民币 3,975.10 万元。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
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9.33%。

五、备查文件
1、担保合作协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4、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5、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公告编号：2020-040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588 号恒生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7,805,75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3.31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

彭政纲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4 人，董事井贤栋、韩歆毅、朱超、胡喜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独立董事刘霄仑、郭田勇、刘兰玉因在外地及疫情因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黄辰立、赵颖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屠海雁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官晓岚、童晨晖、傅美英、姚

曼英等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47,805,7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修订〈恒生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89,480,8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 1 项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该项议案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佳佳、赵秋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586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5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6 月 29 日连续 2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公
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6� 月 29 日连续 2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发函问

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不存在重大调整，

生产成本和销售不存在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 司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 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前期公告事项
不存在需要调整、更正、补充之处，公司及有关人员没有泄漏尚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
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及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06.29

证券代码：603499 证券简称：翔港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4
转债代码：113566 转债简称：翔港转债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翔港转债”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翔港转

债”信用等级为“A+”。
● 本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翔港转

债”信用等级为“A+”。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公司 2020

年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翔港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翔港转

债”信用等级为“A+”。 评级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14 日。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

基础上，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出具了《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0]1973 号），评级结果如下：维持公司主体信
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翔港转债”信用级为“A+”。

本次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185 股票简称：格力地产 编号：临 2020-071
债券代码：135577、150385、143195、143226、151272
债券简称：16 格地 01、18 格地 01、18 格地 02、18 格地 03、19 格地 01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玖思投资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暨公司股票停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地产”或“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

公告了《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及《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报告书》；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公告了《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修订稿）》及《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修订稿）》。 珠
海玖思投资有限公司向格力地产除控股股东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
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183,206,000 股，占格力地产发行股份
总数的 8.89%， 要约价格为 6.50 元 / 股。 要约收购期限自 2020 年 5 月 27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29 日止。

目前，要约收购期限已经届满，因要约收购结果尚需进一步确认，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格力地产，
股票代码：600185）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停牌一个交易日，并将在要约收购结果公告
当天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